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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常见问题咨询

一、关于办理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手续

1．如何办理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手续

申请人希望在中国获得专利保护的，应当在规定期限内

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手续（以下简称进入手续）。如果

申请人是在中国境内无长期居所或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

业或外国其他组织，必须委托依法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

相关手续。进入手续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1）期限

申请人应当在自最早优先权日起 30 个月内办理进入手

续，未在该期限内办理的，在缴纳宽限费后，可以在自最早

优先权日起 32 个月内办理。

申请人在办理进入手续时撤回优先权要求的，办理该手

续的期限仍按照原最早优先权日起算。例如，某国际申请，

要求了一项优先权，优先权日为 2017 年 9 月 5 日，国际申

请日为 2018 年 9 月 3 日，申请人于 2021 年 3 月 1 日办理了

进入手续，同时提交了撤回优先权要求的声明。但是该申请

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期限仍自 2017 年 9 月 5 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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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件

①根据要求获得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类型(两者

只能择其一)，提交对应的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声明。

需注意，在填写该表格时必须正确写明国际申请号。

②国际申请以外文提出的，提交原始说明书、权利要求

书、摘要的中文译文。有附图和摘要附图的，提交附图副本

并指定摘要附图，附图中有文字的，将其替换为对应的中文

文字。

③国际申请以中文提出的，提交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

阶段声明。

（3）费用

申请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并缴足申请费、公布印

刷费（发明），必要时还应当缴纳宽限费、申请附加费。要

求了优先权的，还应当自进入日起 2 个月内缴纳优先权要求

费（关于费用的缴纳参见“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缴费

注意事项”）。

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受理局受理并进行国际检

索的国际申请，在进入国家阶段时免缴申请费及申请附加费

（适用时）。

当申请人办理了进入手续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将

对译文提交日和申请费、公布印刷费、宽限费的费用缴纳日

进行比较，以后到日确定为进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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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获得办理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手续所需

的相关表格

可以从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下载表格：

http://www.cnipa.gov.cn/。

3．如何填写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书面声明表格

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声明表格后附有详细的填

表说明，请根据填表说明正确填写。

4．如何提交相关文件

申请人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交相关文件：

(1)面交：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大厅 PCT 窗口

直接提交。

(2)邮寄：将文件邮寄至“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

处”，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邮政

编码：100088。

(3)电子文件形式提交：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提交。

5．如何请求提前处理和审查

在优先权日起 30 个月期限届满前要求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局提前处理和审查国际申请的，除了办理前述进入手续

外，还应当办理下述必要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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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规定提出明确请求。在办理进入手续时可在进

入声明第 15 栏中作出相应标记，即“自优先权日起 30 个月

的期限尚未届满，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

第 129 条提前处理和审查本国际申请”。 国际申请进入中

国国家阶段之后，请求提前处理和审查的，可以以意见陈述

书的方式提出请求。

（2）国际局尚未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传送国际申

请副本的，申请人可以主动提交经受理局或者国际局确认的

国际申请副本；申请人也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提出

请求，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要求国际局传送国际申请副

本，请求方式为在进入声明第 15 栏中作出相应标记，即“本

国际申请尚未国际公布，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指定局要

求国际局传送国际申请文件副本”；申请人还可以要求国际

局按照 PCT 实施细则 47.4 的规定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传送国

际申请副本。

6．如何请求提前进行国家公布

请求提前进行国家公布的，必须提出明确请求。办理进

入手续时提出请求的，可以在进入声明第 16 栏中作出相应

标记，即“提前公布 根据专利法第 34 条的规定，请求早日

公布该专利申请”。在办理进入手续后提出请求的，应当提

交“发明专利申请请求提前公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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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办理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手续时申请人是否

必须委托专利代理机构

依据专利法第 18 条的规定，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

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在中国申请专

利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的，应当委托依法设立的专利代理机

构办理。

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在国内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专利事

务的，可以委托依法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

二、关于费用

1．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缴费注意事项

（1）缴费人可以直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缴纳费

用，也可以通过邮局或银行汇付，还可登录专利业务办理系

统,进入专利缴费服务模块网上缴费页面缴纳费用。通过邮

局或银行汇付的，应当在汇单上写明正确的国际申请号/国

家申请号，以及缴纳的费用名称，并标明所希望获得专利权

保护的类型。

（2）申请人在收到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通知书

之前，可以以国际申请号缴纳相关费用，收到该通知之后应

当以国家申请号缴纳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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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缴费如有问题可咨询客服电话 010-62356655。需

注意，申请人按照规定办理进入手续后，即在规定的期限内

提交规定的文件和缴纳规定的费用，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才能确定进入日，给予国家申请号，并发出国际申请进入中

国国家阶段通知书。如果申请人未及时缴纳申请费、公布印

刷费和宽限费，将导致国际申请不能进入中国国家阶段。

2．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费用的减免

（1）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作为受理局受理并进行国

际检索的国际申请，在进入国家阶段时免缴申请费及申请附

加费（适用时）。

（2）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国际检索报告及专利

性国际初步报告的国际申请，在进入中国国家阶段并提出实

质审查请求时，免缴实质审查费。

（3）申请人缴纳复审费和年费确有困难的，可以根据

《专利收费减缴办法》（财税〔2016〕78 号）向国家知识产

权局专利局提出费用减缴请求。

3．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费用列表（CNY:人民币）

费用名称 数额

(1)申请费

发明专利 CNY 900



7

实用新型专利 CNY 500

(2)公布印刷费 CNY 50

(3)申请附加费

①权利要求附加费从第 11 项起每项增收

②说明书附加费从第 31 页起每页增收

从第 301 页起每页增收

CNY 150

CNY 50

CNY 100

(4)发明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 CNY 2500

(5)宽限费 CNY 1000

(6)优先权要求费每项 CNY 80

(7)译文改正费

初审阶段

实审阶段

CNY 300

CNY 1200

(8)单一性恢复费 CNY 900

注：进入国家阶段其他收费按照国内标准执行。

三、关于优先权

1．要求优先权声明的填写注意事项

要求优先权声明的，应当在进入声明第 18 栏中填写在

先申请日、在先申请号及原受理机构名称，并应当与最新国

际公布文本或经确认的国际申请副本中记载的优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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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一致。申请人在国际阶段没有提供在先申请的申请号

的，应当在进入声明中写明。

国际局发出的“撤回优先权要求通知书”（PCT/IB/317

表） 或“优先权要求被认为未提出通知书”（PCT/IB/318

表） 中所涉及的优先权要求应认为已经失去效力，不应写

入进入声明中。

进入中国国家阶段不允许提出新的优先权要求。

2．优先权要求费的缴纳

每项优先权要求费 80 元，申请人必须自进入日起 2 个

月内主动缴纳并缴足，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视为未要

求该优先权。

3．在中国国家阶段能否改正在国际阶段遗留的优先权

书面声明中某一事项的书写错误

申请人认为在国际阶段提出的优先权书面声明中某一

事项有书写错误，可以在办理进入手续的同时或者自进入日

起 2 个月内提出改正请求。改正优先权请求应当以书面形式

提出，写明改正后的优先权事项。对于申请人未向国际局提

交过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在提出改正请求的同时还应当附

上在先申请文件副本作为改正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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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人在什么情况下应当提交优先权转让证明文件

（1）对于在先申请是在中国提出的国家申请，如果在

后申请的申请人与在先申请文件副本中记载的申请人不一

致，建议申请人主动提交由在先申请的全体申请人签字或盖

章的优先权转让证明文件。

（2）对于在先申请是在外国提出的首次申请，当国际

检索报告相关文件一栏内标明“PX”、“PY”类文献或者国

际检索单位未能在自优先权日起 36 个月内作出国际检索报

告时，如果在后申请的申请人与在先申请文件副本中记载的

申请人不一致，除了在后申请的申请人是在先申请的申请之

一，或者申请人在国际阶段已作出符合要求的享有优先权的

声明（PCT 实施细则 4.17（iii））无需提交优先权转让证

明文件外，建议申请人主动提交由在先申请的全体申请人签

字或者盖章的优先权转让证明文件。

（3）如果申请人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发出的办

理手续补正通知书，要求申请人提交优先权转让证明文件，

申请人应当在指定的期限内提交。

5．优先权的恢复

（1）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28 条的规定，国际申请

要求了优先权,且国际申请日在优先权期限届满之后 2 个月

内,在国际阶段已经由受理局批准恢复优先权的,专利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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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不再提出疑问,国际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时,申请人不需要

再次办理恢复手续；在国际阶段申请人未请求恢复优先权,

或者提出了恢复请求但受理局未批准,申请人有正当理由的,

可以自进入日起 2 个月内请求恢复优先权,提交恢复优先权

请求书,说明理由,并且缴纳恢复权利请求费、优先权要求费,

未向国际局提交过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同时还应当附具在

先申请文件副本。

（2）国际申请在国际阶段发生过 PCT 实施细则第 26 条

之二.２的情形，由国际局或者受理局宣布过优先权要求视

为未提出的，申请人可以自进入日起 2 个月内提出恢复优先

权要求的请求，并且缴纳恢复权利请求费、优先权要求费，

对于申请人未向国际局提交过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同时还

应当附具在先申请文件副本作为恢复的依据。其条件是被视

为未提出的优先权要求的有关信息连同国际申请一起公布

过。

（3）国际申请在进入中国国家阶段后，由于下述情形

之一导致视为未要求优先权的，可以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6 条的规定请求恢复要求优先权的权利：

①申请人在国际阶段没有提供在先申请的申请号，进入

声明中仍未写明在先申请的申请号。

②要求优先权声明填写符合规定，申请人未在规定期限

内提交在先申请文件副本或者优先权转让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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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要求优先权声明中在先申请的申请日、申请号和原

受理机构名称中的一项或者两项内容与在先申请文件副本

中记载的不一致。

④ 要求优先权声明填写符合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

缴纳或者缴足优先权要求费。

除以上情形外，其他原因造成被视为未要求优先权的，

不予恢复。

四、关于著录项目变更手续

1．经国际局记录的变更在进入中国国家阶段时是否需

要重新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

在国际阶段国际局应申请人或受理局的要求，对请求书

中的申请人或其姓名（名称）、居所、国籍或地址的变更，

或者对请求书中的发明人或其姓名的变更等进行记录，并书

面通知指定局。如果国际局已记录并发出“记录变更通知书”

（PCT/IB/306 表），不需要就该项变更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

专利局提交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及缴纳变更手续费，但是必

要时应当补交证明文件。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段时，应

当直接使用变更后的著录项目。

2. 经国际局记录的哪些变更需要申请人补交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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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21 条第 1 款第(六)项的规定,

在国际阶段向国际局已办理申请人变更手续的,必要时申请

人应当提供变更后的申请人享有申请权的证明材料。例如，

由中国内地的单位或个人将申请权转让给外国人、外国企业

或者外国其他组织的，应当出具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

《技术出口许可证》或者《技术出口合同登记证》，或者地

方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技术出口合同登记证》，以及双方

签字或者盖章的转让合同。

五、关于核苷酸和/或氨基酸序列表

1．提交要求

（1）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

提交的 PCT 国际申请，申请文件中含有序列表的，该序列表

文件应符合 WIPO ST.26 标准要求。

WIPO ST.26标准具体参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网站，网址：

https://www.wipo.int。

（2）申请人应提交计算机可读形式的序列表（XML 格

式），对于纸件申请，计算机可读形式的序列表可以以光盘

形式提交。申请人提交的序列表应当与国际公布的一致。

https://www.wi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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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费用

（1）申请人提交的序列表，按计算机可读形式的序列

表的实际页数收取说明书附加费。

（2）序列表作为说明书的单独部分超过 400 页的，该

序列表按照 400 页计算。

六、关于错误更正

1．申请人认为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发出的通知书或

决定等文件有错误时如何请求更正

如果申请人发现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发出的通知书、

决定等文件有错误，可以提交意见陈述书，指明出错的文件

名称以及错误之处，审查员核实后予以答复或者更正。

2．申请人发现国家公布文本中有错误时如何请求更正

如果申请人发现国家公布文本有错误，申请人可以提出

更正错误请求，审查员核实后予以答复或者更正。

更正错误请求书可以从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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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请求更正国际局记录的申请人或发明人事项的

错误

如果该错误属于在国际申请提出时，申请人自己明显填

写错误造成的，在进入中国国家阶段时，申请人可以通过办

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来改正，当事人（申请人或发明人）作

出的声明可以作为办理变更手续的证明文件。进入国家阶段

时或之后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的，适用《专利审查指南》

第一部分第一章第 6.7.1 节的规定。

4. 如何请求改正国际单位错误

由于国际单位在事务处理上的疏忽而造成发出错误的

通知书、在国际公布文本上出现了错误的记载、国际公布文

本错误或者造成漏发通知书、遗漏记载，由此导致进入国家

阶段后审查员作出“国际申请在中国的效力终止”“补正”

“优先权视为未要求”等处理的，申请人可以自审查员发出

相应的通知书之日起 6 个月之内要求改正国际单位错误，该

要求可以以“意见陈述书”的形式提出。

申请人可以向国际局提出更正错误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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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

1．关于国际阶段修改文件

申请人在国际阶段按照 PCT 条约第 19 条或者第 34 条提

出过修改，如果在进入中国国家阶段时希望将其作为审查基

础，应当在进入声明的“审查基础文本声明”栏中明确指

明，并在办理进入手续时，最迟自进入日起 2 个月内提交该

修改的中文译文。

2．关于改正译文错误

译文错误是指译文文本与国际局传送的原文文本相比

个别术语、个别句子或者个别段落遗漏或者不准确的情况。

译文文本与国际局传送的原文文本明显不符的情况不允许

以改正译文错误的形式进行更正。

（1）申请人发现提交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或附图中文

字的中文译文存在错误的，可以在下述期限内主动提出改正

请求：

①国家知识产权专利局作好公布发明专利申请或者公

告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准备工作之前；

②在收到国家知识产权专利局发出的发明专利申请进

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书之日起 3 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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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改正译文错误应当提交改正译文错误请求书，同

时提交译文的改正页和缴纳规定的译文改正费。国家知识产

权局专利局作好公布发明专利申请或者公告实用新型专利

权的准备工作之前的译文改正费为 300 元，在收到国家知识

产权局专利局发出的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实质审查阶段通知

书之日起 3 个月内的译文改正费为 1200 元。

（2）在初步审查和实质审查程序中，审查员通知申请人

改正译文错误的，申请人应当在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内办理改

正译文错误手续。

3．关于援引加入

对于在国际阶段存在援引加入项目或部分的国际申请，

申请人在办理进入国家阶段手续时应当提交与援引加入相

关的在先申请文件副本的中文译文,并在进入声明中正确指

明援引加入的项目或部分在原始申请文件译文（或以中文提

出的原始申请文件）和在先申请文件副本译文（或以中文提

出的在先申请文件副本）中的位置。

申请人在国际阶段要求了援引加入项目或部分涉及的

优先权，但在国家阶段该优先权不符合《专利审查指南》第

三部分第一章第 5.2.3.2 节或者第 5.2.6 节的规定，或者受

理局关于援引加入的项目或部分的审批明显存在错误的，例

如，申请人在国际阶段未按照规定提交在先申请文件副本，



17

申请人收到审查员发出的补正通知书后，可以请求修改相对

于中国的申请日以保留援引加入项目或部分，或者请求不修

改相对于中国的申请日但删除援引加入项目或部分。如果申

请人请求修改相对于中国的申请日，审查员以国际局传送的

“确认援引项目或部分决定的通知书”（PCT/RO/114 表）中

的记载为依据，重新确定该国际申请在中国的申请日，并发

出重新确定申请日通知书。因重新确定申请日而导致申请日

超出优先权日起十二个月的，按照《专利审查指南》第三部

分第一章第 5.2.5.1 节的规定请求恢复优先权的除外，该项

优先权将被视为未要求。

八、申请人如何获得帮助

1．电话咨询

国家知识产权局客服中心：010-62356655

2．在线咨询

网址：

http://www.cnipa.gov.cn 互动交流栏目

http://www.cnip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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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获得进入其他国家的相关信息

由于各国法律不同，相关规定也不同，详情可查阅《PCT

申请人指南—国家篇》，或访问 http://www.wipo.int，

http://www.cnipa.gov.cn 或各国专利局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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